
原州区2025年度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项目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部署要求，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按照自治区党委农办《关于做好2025年度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关事项的通知》（宁党农办发〔2025〕13号）要求，结合原州区2025年自治区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扶持对象及实施项目
在全区2016—2024年未注入中央及自治区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的行政村精准选点，将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运行机制好、群众普遍反映好的彭堡镇石碑村、黄铎堡镇三岔和陈庄村纳入扶持范围，3个村分别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站。光伏发电是一种低碳、绿色的新能源形式，可以帮助城市及农村地区建立低碳发展理念和模式。同时，通过太阳能的应用，可以实现室内与室外能源自给自足，促进新能源的更好利用。项目建成后，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次就业，着力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稳步提高。
二、资金安排及管理使用
（一）资金安排。项目建设总投资323.7万元，资金来源：申请中央衔接资金210万元，申请自治区衔接资金90万元，村级自有资金23.7万元。
（二）管理使用。参照“村财乡管”模式，由乡镇直接代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乡镇聘请代理记账会计或聘用专业坐班会计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进行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账务全部纳入宁夏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严格执行《原州区激励村干部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办法》，对参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村干部进行绩效激励补助，对发展村集体经济出现重大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追责问责，激发和调动村干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项目实施
（一）扶持对象村集体经济现状
彭堡镇石碑村位于彭堡镇东部，距固原市区8公里处，区域面积15.95平方公里，下辖6个自然村，耕地面积11743亩，农作物种植面积8000亩。现有户籍人口1016户3868人，常住户797户3357人，主导产业为种植业、养殖业及劳务输出。2024年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50.53万元，经营收益8.46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18.8万元。
黄铎堡镇三岔村位于黄铎堡镇西南10公里处，区域面积14.5平方公里，下辖3个自然村，耕地面积6233.55亩。现有户籍人口632户2480人，常住户515户2052人，主导产业为种植业、养殖业及劳务输出。2024年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69.47万元，经营收益33.7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15.59万元，村集体经济运行良好。
黄铎堡镇陈庄村位于黄铎堡镇南9公里处,区域面积19.5平方公里，下辖6个自然村，耕地面积4672.4亩。现有户籍人口680户2704人，常住户505户2051人，主导产业为种植业、养殖业及劳务输出。2024年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61.94万元，经营收益17.5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户余额33.31万元，村集体经济运行良好。
（二）实施内容及发展模式
彭堡镇石碑村与曹洼村跨村联建736.82KW分布式光伏发电站4座，黄铎堡镇三岔村与陈庄村跨村联建800KW分布式光伏发电站1座，项目资金用于购进太阳能组件、逆变器、箱式变压器、电缆、钢材等其他辅料。
（三）预期收益及联农带农机制
1.预期收益
⑴彭堡镇石碑村与曹洼村。736.82KW光伏电站每天可以发电2578.87度，每度电的收益0.2595元，由国家电力公司固原分公司负责收购，预计第9年即可收回前期投入成本，考虑到光伏发电设备衰减和维护费用等因素，光伏电站使用年限为25年，总收入大约为642.23万元，总收益大约为442.23万元，其中：石碑村预计盈利221.12万元，预计年收益8.85万元。
⑵黄铎堡镇三岔村与陈庄村。800KW光伏电站每天可以发电2800度，每度电的收益0.2595元，由国家电力公司固原分公司负责收购，预计第9年即可收回前期投入成本，考虑到光伏发电设备衰减和维护费用等因素，光伏电站使用年限为25年，总收入大约为649万元，总收益大约为425.3万元，其中：三岔村预计盈利190.12万元，预计年收益7.6万元；陈庄村预计盈利235.17万元，预计年收益9.41万元。
2.联农带农情况
一是项目建设期每个光伏电站雇佣本地村民大约5人，日工资在180元—200元，人均总收益约10000元。二是项目建成后，按照《固原市原州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办法》《原州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办法（试行）》《原州区激励村干部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办法（试行）》，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向全体社员进行分红。
（四）项目资产管护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光伏电站工程建设方签订长期维护保养运营协议，随时监测光伏电站设备运行情况，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全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确保2025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落地落实，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作用，成立原州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铁军  区委副书记
副组长：宋兆璐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陈  璋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成  员：朱维平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顾正军  区委农办主任、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罗小宁  区财政局局长
        周晓凤  区审计局局长
        杨志武  黄铎堡镇党委书记
        范亚宁  彭堡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王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统筹推进全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各乡镇也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负责牵头抓总、综合协调，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运营，充分发挥村集体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优势，创新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多渠道、多举措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持续稳步增收。
（二）加强全程监管。乡镇党委和政府落实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主体责任，做好指导、监管工作。区委组织部、区委农办、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等部门积极配合，发挥联席协调会议机制作用，适时开展指导督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发挥各自管理职责，对村集体经济资产、财务及重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活动、财务公开和重大事项决策。
[bookmark: _GoBack]（三）加强评估问效。按照“用钱必问效、问效必问责”的原则，构建“乡镇监管、村级使用、审查并举、民主管理”的资金运行管理和考核评估机制，不定期进行检查督导，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强化乡镇主体责任，压实村级直接责任，次年1月10日前完成上年度所有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评估验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实。
附件：2025年原州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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